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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基金传真交易协议书 
 
 

协议编号： 

乙方基金账号： 

 

甲方：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投资者）： 

 

 

为了方便乙方在甲方办理基金交易业务，根据甲方有关规章制度，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

就乙方采用传真方式向甲方提交交易申请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接受的乙方传真交易申请包括认购、申购、赎回、转托管、基金转换、分红方式选

择、撤销交易、变更普通账户信息（即除账户名和银行账户外的账户信息）。除此之外，

甲方不接受乙方办理其它业务的传真申请。 

 

二、乙方必须是国家法律法规、东吴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金合同所规定的合格

的投资者。 

 

三、乙方办理认购、申购申请时，传真给甲方的资料应包括： 

机构投资者：加盖预留印签的申请表、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

凭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个人投资者：经本人签字的申请表、加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凭证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

证复印件。 

 

四、乙方办理赎回申请时，传真给甲方的资料应包括： 

机构投资者：加盖预留印签的申请表、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个人投资者：经本人签字的申请表、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五、甲方收到乙方传真的认购、申购申请后，应在验证资金到账后受理申请，否则视为无效

申请，甲方可不予执行。认购、申购基金份额的价格计算以资金到达日或申请到达日中

较晚日期之日终基金资产净值为依据。 

 

六、甲方收到乙方赎回申请，应在验证交易账户有足够基金余额时受理申请，否则视为无效

申请，甲方可不予执行。赎回基金份额的价格计算以申请到达日之日终基金资产净值为

依据。 

 

七、乙方赎回后其交易账户基金份额不得少于 100 份基金单位。若赎回后交易账户余额不足

100 份基金单位，甲方有权将视乙方自动赎回交易账户的全部余额，并对乙方该交易账户

的余额做全部赎回处理。 

 

八、甲方根据乙方传真载明的印鉴作为判认传真交易对方的依据。凡传真载明印鉴与甲方留

存印鉴表面相符的进行的一切交易，均视为乙方亲自办理之有效交易，因此而产生的一

切后果均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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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乙方发出传真后，应打电话向甲方受理业务的直销中心确认传真申请事宜。由于传真设

备故障致使甲方未能收到乙方的传真申请，乙方又未进行电话确认，甲方对此不承担责

任。甲方不执行所导致的后果，由乙方承担。 

 

十、甲方仅根据乙方指定的经办人所发出的传真处理乙方的交易申请。如甲方未收到、未全

部收到、或接收到的乙方传真信息不准确、不完整、无法识别或乙方违反法律法规、基

金契约或甲方业务规则等使甲方无法执行的，甲方可不执行并对此不承担法律责任。 

 

十一、乙方应在传真申请发出后的十日内，将传真原件，包括申请表原件、经办人身份证件

复印件、加盖银行受理章的汇款凭证复印件邮寄到甲方受理业务的直销中心，时间以邮

戳为准。甲方在受理业务三十日内收不到乙方邮寄的申请资料原件，甲方保留取消乙方

该笔传真申请的权利。 

 

十二、甲方因不可预期的线路拥塞、传输不良、通讯中断、断电、电脑或传真系统故障、天

然灾害、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致无法接收、无法处理、延迟接收或迟延处理乙方的申请，

甲方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 

 

十三、乙方必须用指定号码的传真电话                    进行传真交易，双方同意用指

定号码发出的传真申请即为有效申请，指定号码之外的传真件被视为无效传真交易。乙

方传真号码变更，要提出业务申请，在甲方受理并确认后方生效。 

 

十四、乙方应在甲方规定的基金开放日 9：00－14：50 将申请资料传真至甲方。甲方的传真、

地址、电话等联系方式见附件，如有变化，甲方将提前予以公告，并以公告的新联系方

式为准。 

 

十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至甲方收到乙方终止本协议的书面通知时终止。 

 

十六、本协议的任何变更或修改，均须经甲乙双方同意，并以书面形式进行。 

 

十七、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版本号：201201-C0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源深路 279 号     邮编： 200135 

公司电话：（021）50509888     直销专线：（021）50509880     传真：（021）50509884 

客服热线：400-821-0588     网站： www.scfund.com.cn     电子邮件：services@scfund.com.cn 

 


